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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声明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来源于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对外公布

的《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提供的其他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国信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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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enzhen Yan Tian Port Holdings Co.,Ltd 

二、核准情况及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监会 2015 年 12 月 17 日印发的“证监许可〔2015〕2956 号”文核

准，发行人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2 亿元（含 22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自核准发行之日

起 12 个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内完成。 

三、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6 盐港 01；债券代码：112458）。 

2、发行规模：3.00 亿元。 

3、债券期限和利率：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债券期限 发行规模（亿元） 票面利率 

16 盐港 01 112458 5 年期 3.00 3.12% 

4、发行价格：面值 100 元，按平价发行。 

5、债券形式及托管方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6、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

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

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

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

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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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7、起息日：2016 年 10 月 19 日。 

8、付息日：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0 月 19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9、兑付日：2021 年 10 月 19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0、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1、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

评级”）综合评定，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12、最新跟踪评级级别及评级机构：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联合评级每年

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联合评级于 2017 年 6 月 12 日出具《深圳市盐田港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17 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17]638 号），维持本

期债券信用级别 AA+，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级别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13、债券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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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作为公司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对公司履行募集说明书及协议约

定义务的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监督，持续关注公司的资信状况、内外部增信机制

及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对公司专项账户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

息偿付进行监督。国信证券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深圳市盐田

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

书》、《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相

关规定及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2016 年度，受托管理人的职责未出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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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及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发行人名称：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Shenzhen Yan Tian Port Holdings Co.,Ltd 

3、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4、股票简称：盐田港 

5、股票代码：000088 

6、注册资本：人民币 194,220.00 万元 

7、法定代表人：童亚明 

8、注册地址：深圳市盐田区盐田港海港大厦十七层-二十层 

9、办公地址：深圳市盐田区盐田港海港大厦十七层-二十层 

10、邮政编码：518081 

11、互联网网址：www.yantian-port.com 

12、经营范围：码头的开发与经营；货物装卸与运输；港口配套交通设施建

设与经营；港口配套仓储及工业设施建设与经营；港口配套生活服务设施的建设

与经营；集装箱修理；转口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 

发行人系于 1997 年 5 月 8 日经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设立深圳市盐

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深府办函[1997]62 号）文件批准，由深圳市盐田港

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发起，通过资产和业务重组、采用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

限公司。 

1997 年 6 月 27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1997]369 号文件和证监发字

[1997]370 号文件批准，发行人面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票 12,500 万股（含

853 万职工股），设立时公司的股本总额为 58,500 万股，其中国有发起人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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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00 万股，由盐田港集团持有。  

1997 年 7 月 28 日，发行人 11,647 万股社会公众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1998 年 2 月 16 日，853 万股职工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简称为“盐

田港”。  

2001 年 10 月 30 日，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01 年度配股方

案，经200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200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延迟配股。

2004 年 2 月 12 日，公司以 2001 年度末总股本 58,50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配 3

股，其中向国有法人股配售 13,800 万股，向社会公众股股东配售 3,750 万股，每

股配售价格 19.62 元；最后实际配售 3,750 万股。本次配股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62,250 万股。 

2004 年 5 月 28 日，公司 200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利润分配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以 2004 年 2 月配股后的公司总股本 62,250 万股为基数，

每 10 股转增 10 股并派发现金股利 10 元（含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公

司总股本变更为 124,500 万股。 

2006 年 3 月 8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盐

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2006 年 3 月 16 日发行人实施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盐田港集团向变更登记日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流通股支付 2.50

股股份和 6.53 元现金。股改后的股本总额不变，为 124,500 万股。 

2011 年 5 月 25 日，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利润分配方案，以

2010 年末公司的总股本 124,50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送红股 2 股并派发现金股

利 0.3 元（含税）。本次分红送股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49,400 万股。 

2012 年 4 月 9 日，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的方案，以 2011 年末公司的总股本 149,40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转

增 3 股并派发现金股利 3.5 元（含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

变更为 194,220 万股。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为 194,220 万股。深圳市盐田港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 130,845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 67.37%，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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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100%

股权，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二、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情况 

在新兴市场贸易增长趋缓、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及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

环境下，2016 年全球航运业面临增长乏力和运力过剩压力，行业整合兼并加速。

2016 年，我国规模以上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整体增速出现小幅下滑。盐田港是全

球集装箱吞吐量最大的单一港区之一，公司参股企业盐田国际（一、二期）和西

港区码头公司所属的盐田港区 2016 年累计完成吞吐量 1169.65 万 TEU，同比下

降 3.86%。路桥行业受近年来国家政策导向、社会舆论和要素成本上升影响，经

营成本和风险增加，同时随着广东省路网密集和完善，存在车辆分流和竞争逐渐

加剧的趋势，但珠三角是国内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惠盐高速车流量保持较好增

长，收益相对较稳定。公司仓储物流规模相对较小，随着盐田港后方仓储物流业

竞争加剧，亟需通过转型升级和资源整合，提升竞争力和经营效益。 

2016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8,373.69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482.45 万元，

增幅为 13.9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182.45 万元，比去年同期

减少 8,376.37 万元，降幅为 19.23%。 

发行人 2016 年营业收入构成情况（单位：万元） 

项 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分行业 

交通运输业 24,707.77 11,745.60 52.46% 16.66% 18.91% -0.90% 

仓储租赁业 3,665.92 2,416.19 34.09% -1.23% -5.94% 3.30% 

合计 28,373.69 14,161.80 50.09% 13.99% 13.78% 0.09% 

分地区 

华南地区 26,047.53 11,576.35 55.56% 8.51% -2.98% 5.26% 

华中地区 2,326.16 2,585.45 -11.15% 162.67% 402.18% -53.01% 

合计 28,373.69 14,161.80 50.09% 13.99% 13.78% 0.09% 

1、交通运输业 

交通运输业是发行人营业收入的重要来源，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公司控股

的深圳惠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和黄石新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公司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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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的深圳惠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车流量 3,595 万辆，较上年同期增长 13.77%，除

车流量保持自然增长外，主要是受益于惠盐高速惠州段扩建项目投产运营；完成

营业收入 22,381.6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29%，实现净利润 9,594.40 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38.35%，主要原因是 2015 年确认盐田坳隧道经济补偿款 13,067

万元，剔除该因素影响净利润同比增加 1,402.59 万元，同比增长 17.12%。2016

年，公司控股的黄石新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 207 万吨，实现

营业收入 2,326.16 万元，实现了公司港口业务自主经营的新突破，为公司转型发

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仓储租赁业 

发行人仓储租赁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公司本部、物流事业部和盐田港出口货

物监管仓有限公司。2016 年，公司全资子公司盐田港出口货物监管仓公司出口

货值 16.45 亿美元，作业效率位居行业前列；完成营业收入 699.3 万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 18.66%，主要是公司本部已取消支付 2#仓库委托管理费；实现净利润

222.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4.46%，主要是 2016 年获得了政府外贸调结构政

策的相关补助资金。 

三、发行人 2016 年度财务情况 

发行人 2016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12.31 2015.12.31 增减率 

资产总计 825,712.57  787,882.82  4.80% 

负债合计 177,810.22  180,711.94  -1.6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88,317.68  550,882.79  6.80% 

少数股东权益 59,584.66  56,288.08  5.86%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28,373.69  24,891.24  13.99% 

营业利润 42,326.76  37,966.66  11.48% 

利润总额 42,559.45  61,079.44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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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增减率 

净利润 38,479.03  52,266.55  -26.3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5,182.45  43,558.82  -19.23%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57.10  1,593.47  248.7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392.07  16,400.52  -279.2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76.82  -3,979.13  -40.2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6,211.11  14,015.48  -28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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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956 号文）核准，

于 2016 年 10 月 19 日至 2016 年 10 月 21 日公开发行人民币 3 亿元的第一期公司

债券“16 盐港 01”。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10 月 24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

的银行账户。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全部用于

偿还银行贷款。 

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按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使用

完毕。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滨海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银

行账户为 102021588010000144，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

本息偿付。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不存在异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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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期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本次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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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发行人按照《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的要求履行相关承诺事项，2016 年度偿债保

障措施均已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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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不存在付息兑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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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为联合评级。根据《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分析报告》（联合

[2016]1186 号），经联合评级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

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根据监管部门和联合评级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联合评级将在本次债券存

续期内，在每年发行人年报公告后的两个月内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次

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联合评级于 2017 年 6 月 12 日出具《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 2017 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17]638 号），维持本期债券信用级别 AA+；

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级别 AA+，评级展望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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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2016 年度，发行人负责处理与本期债券相关事务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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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6 年度，本期债券未出现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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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提供担保情形。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6 年度，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未发生变动。 

四、其他重大事项 

2016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其他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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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定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6

年度）》之盖章页）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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